 联合受让协议

联合受让方：                

营业执照（身份证）：

住所地/住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联合受让方：                

营业执照（身份证）：

住所地/住址：

法定代表人：                 职务：

联系方式：

兹有上述   家机构（自然人），自愿组成联合体，参与受让由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项目。经协商，现各方就联合受让的相关事宜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一、关于受让项目及受让方式

㈠本次参与受让的产权项目为：          （以下简称“项目”）

㈡本次受让对项目进行整体受让，受让主体是联合体各成员。

二、关于联合受让内部股权分配比例

㈠                       （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出资比例为      %。

㈡                       （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出资比例为      %。

㈢联合体各成员在项目中的实际出资额（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受让价款、竞价服务费、交易保证金、过户手续费等）均按上述比例计算。

㈣项目受让价款以竞价后最终成交的价格为准。

三、关于联合受让代表

㈠经联合体各成员一致同意，                   （营业执照号码/身份证号码：                  ）作为联合体授权代表，代表联合体办理并参与项目受让的相关事项。

联合体各成员一致承诺：授权代表在其授权范围内所做出的一切行为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均由联合体各成员共同承担。

㈡授权代表的代理权限包括但不限于：代表联合体提交受让申请；代表联合体交纳交易保证金；代表联合体报价；在竞价程序中代表联合体竞价；代表联合体签署成交价格确认书等法律文书；代表联合体支付服务费；代表联合体接收交易项目相关文件；代表联合体签署项目转让最终交易合同；代表联合体与有关单位进行结算等。

㈢联合体各成员一致同意，授权代表或者授权代表书面委托他人的报价及签署相关法律文件的行为对联合体全体成员均发生效力。 

四、关于联合受让资金来源及结算

㈠联合体各成员应按各自出资比例提供项目资金，并各自保证资金来源的合法性。

㈡联合体各成员一致同意，各成员将各自应提供的项目所需资金均分别交纳至北部湾产权交易所，由各成员根据项目进度分别进行结算。

以上结算资金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成交价款、竞价服务费、交易保证金、过户手续费等。

㈢若项目未竞买成功，则前期交纳保证金等费用，由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在5日内不计息原路退还。

五、关于连带责任

联合体各成员一致承诺，联合体各成员之间就转让项目的相关事宜，相互承担连带责任。

六、关于违约责任

㈠在项目竞价成交后，若联合体成员中任何一方或多方违约，则其余未违约方应继续受让产权项目并支付项目交易相关价款，以保证项目转让的正常进行。

㈡若因联合体的原因致使转让项目无法继续交易，北部湾产权交易所有权要求联合体中任一成员继续履行交易并要求赔偿相应损失。

㈢未违约方在履行完项目交易后，有权根据各自实际出资而变更本协议第二条所约定的出资比例。若不愿意变更的，可按约定的出资比例享有向违约方的追偿权。

七、本协议书一式    份，联合体成员各执一份，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备案一份。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联合体各成员签字（盖章/手印）：

年  月  日

